
2006年第 141號法律公告

《2006年法律援助 (評定資源及分擔費用)
(修訂)規例》

(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法律援助條例》
(第 91章)第 28條訂立)

1. 分擔費用

《法律援助 (評定資源及分擔費用)規例》(第 91章，附屬法例 B)附表 3第 I部現
予修訂，廢除所有 “$155,800”而代以 “$158,300”。

行政會議秘書
林植廷

行政會議廳
2006年 6月 13日

註 釋

本規例修訂《法律援助 (評定資源及分擔費用)規例》(第 91章，附屬法例 B)
附表 3第 I部。該附表指明法律援助的受助人須向法律援助署署長繳付的分擔費用的
最高款額。在該部的 (b)及 (c)節中，某些分擔費用的最高款額是參照《法律援助條例》
(第 91章)第 5條所訂的受助人的財務資源上限而釐定的。該條例第 5條已獲修訂，
使該條下的受助人的財務資源的上限提高至 $158,300。本規例的修訂旨在相應地反映
該條例第 5條的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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